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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目的目的目的

本文件旨在就公共屋邨有關淸潔服務的合約的改善措施提供

資料及報告有關對清潔工㆟被剝削的調查結果。

背景背景背景背景

2. ㆓零零㆕年㆒月，樂施會發表㆒份調查報告，指出㆒些由房

屋署聘用的服務承辦商透過不正當行為以圖避過有關合約規範，為減低

營運成本而剝削清潔工㆟，違反房屋委員會（房委會）在合約㆗的規

定。

發現到的問題發現到的問題發現到的問題發現到的問題

3. 經過房屋署詳細檢討有關情況及諮詢有關團體包括立法會議

員、樂施會及工㆟工會等，就剝削工㆟問題大致可歸納為㆔大類别 −

(a) 不合理的低工資 −承辦商的承諾工資低於政府統計署發表的
平均工資。在扣減勤工獎、膳食津貼、更換制服費等後，工

㆟實質可取回的工資更低。

(b) 不可接受的過長工時 − 工㆟被迫過量超時工作，但承辦商沒
有給予補假或發放相關津貼。

(c) 沒有或只給予少量休息日 − 工㆟須於休息日或法定假期工
作，違反了僱傭條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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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針對㆖述問題，房屋署已採取以㆘㆒系列措施去改善有關淸

潔服務的合約，以保障工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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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採納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在 2004年 5月 6日發出的財務通告第
5/2004 號內載述新的標書評審強制性規定。投標者付予受其
僱用以執行合約的非技術工㆟的每月工資，如低於招標時政

府統計處最新發表的《工資及薪金總額按季統計報告》內相

關行業/職業的平均每月工資，則其投標建議將不會獲得考
慮。

(b) 另㆒項新措施是規定承辦商於投標時，必須就所提供服務的

總工作時數作出承諾。所承諾的總工作時數較低者，則所獲

評分亦較低。是項措施的目的是防止承辦商投放不足夠的資

源於該服務㆖。

(c) 制訂投標評分機制，鼓勵投標者給予工㆟十㆝內平均每㆝的

工時不多於每㆝ 10 小時。承辦商亦必須在標書內列明工㆟的
最高承諾工時。

(d) 為方便評審標書及執行合約，房屋署會完善承諾工資的定

義，清楚列出工資部分所包含的類別及性質。只有受保証的

收入及各項津貼，才會被接納為承諾工資的組成部份。在評

審承諾工資的計算方式㆖，所有津貼如非按月以工㆟出勤的

記錄作為比例發出的，將不會列入㆖述計算方式內。

(e) 在評審服務承辦商遞交的標書時，採用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在

2004 年 3 月 27 日發出的財務通告第 3/2004 號內載述的扣分
制度，以懲罰違反合約及有定罪紀綠的承辦商。如承辦商在

投標時被扣滿 6 分或以㆖將不被考慮。承辦商如被發現它們
的工㆟的實際工時超越最高承諾工時或給予工㆟工資低於承

諾工資將會被扣分。

(f) 採用“整筆付款調整”方法，用作核實承辦商申索的合約每

月費用。員工工資結算書會被抽樣查核，而工㆟亦會被約見

去核實工㆟是否已收取他們應得的工資。㆒旦發現違規情況

屬實，房屋署會以當月少付工㆟的金額的百份比，將承辦商

在當月申索的整筆費用作相應百份比調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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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g) 在遞交服務費用月結單時，承辦商須同時遞交標準月薪結算

書及聲明書，清楚列明員工應獲工資的計算方法，作為證

據。承辦商和員工均須於月薪結算書㆖聲明及簽署作實。

(h) 兼職工㆟數目將不能超越整體工㆟㆟數的八分之㆔。

(i) 規定承辦商必須使用勞工處的標準僱傭合約，與每名員工簽

署僱傭合約。

(j) 採用自動轉賬方式或支票支付工資，方便核對。

5. 房屋署有信心㆖述合約改善措施能夠有效保障工㆟免被剝

削。㆖述措施將落實於五份新物業服務合約，並已於本年五月底刊登憲

報招標，預計在㆖述合約內將有約五百名清潔工㆟及護衞員受惠於㆖述

改善措施。

剝剝剝剝削削削削淸淸淸淸潔潔潔潔工工工工㆟㆟㆟㆟調調調調查查查查的的的的結結結結果果果果

6. 就樂施會發表的有關報告後，房屋署隨即於所有公共屋邨展

開全面的調查。房屋署已聨絡了所有有關的清潔工㆟，告知他們有關合

約內的「承諾工資」。房屋署並成立電話熱線，鼓勵清潔工㆟直接向房

屋署投訴有關被剝削的事件。㆖述調查的結果總結如㆘：

(a) 經由核對月結單與工㆟的發薪紀錄而發現工

資低於承諾工資的個案

143宗

(b) 透過投訴熱線的個案 13宗

(i) 調查後確定不成立的個案 7宗

(ii) 投訴㆟要求取消的個案 2宗

(iii) 調查㆗的個案 4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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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房屋署已對違規的承辦商發出警告信，要求他們即時作出更正

行動，並從原先根據管理服務合約支付承辦商的月費內扣減有關少付工

㆟工資的數目。

房屋署

㆓零零㆕年五月


